
 

通知申請人需補交文件 進行初步文件審閱 

通知申請人領取臨時准照 

申請人提交格式 C 

 

 

 

不合格 (通知作改善) 

檢查委員會 (包括：經濟及科技發
展局 、消防局、市政署及勞工事務
局) 安排作確認檢查 

工業准照申請流程表 (一般制度) 
 

 
收到通知之日起 60 日內， 

利害關係人未改正有關申請， 則

有關程序須予終結 

未符合一般條件

補交文件 

 

申請人遞交格式 A 及附帶文件 

 

 

 

 

 

 
 

符合一般條件 
 

 
 
 

 

 

 

 

發出臨時工業准照及工業單位臨時准照 

合格 

程序結束 
(結束檢查筆錄及發出工業准照) 

檢查結果 


